鱼政人社通字〔2023〕36号
  

 关于开展柳州市鱼峰区

农民工创业就业补贴工作的通知

为充分发挥就业补助资金作用，切实落实各项就业创业政策， 提高资金使用的安全性、规范性和有效性，根据《财政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社〔2017〕164号）、《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补充通知》（财社〔2019〕122号）和《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补充通知》（财社〔2021〕89号）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桂人社规〔2022〕3号）文件精神，经研究，特制定《关于开展柳州市鱼峰区农民工创业就业补贴工作的通知》。
第一条 本通知主要包括促进农民工稳就业奖补、支持农民工创业以及其他促进农民工创业就业奖补支出，本通知所列事项从自治区财政安排的就业补助资金列支，不得从中央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

第二条 促进农民工稳就业奖补 
（一）农民工平等享受基本公共就业服务补助。

用于组织农民工就业专场招聘会，组织农民工到当地用人单位或企业求职就业活动，组织用人单位或企业到外地招聘农民工活动，收集与推送农民工就业、培训、岗位、招聘等就业服务信息，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公共服务宣传，农村劳动力资源监测和调查，印制就业创业政策宣传资料，购买农民工就业专项服务项目等促进农民工多渠道就业服务经费支出。 
（二）农民工技能大赛补助。

用于农民工技能大赛系列赛事或以农民工为主的各类技能竞赛项目的命题、裁判、检测、鉴定费及个人所得税，获奖选手的奖金或误工补助，印制大赛资料及制作奖牌、证书，参赛人员、裁判及工作人员赛前培训和比赛期间食宿，大赛的相关技能技术展示，租用大赛场地、车辆及赛场布置，选拔和组织选手参加更高级竞赛活动，购买第三方或有关人员组织实施和保障大赛的服务，大赛宣传及氛围营造等相关费用支出。 
（三）农民工返乡返岗“点对点”服务保障活动补助。

鱼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在农民工务工集中的地区、重点企业、重点园区组织开展农民工返乡返岗“点对点”包车服务保障，直接组织或委托具备资质的劳务中介机构组织接送区内外农民工返乡返岗，所发生的交通费用及相关费用或委托劳务中介机构发生的政府购买服务费用，按照有关财务规定据实列支。
第三条  支持农民工创业奖补 
（一）农民工创业奖补

对农民工新创办的各类市场主体（含企业、个体工商户等，下称市场主体）给予一次性创业奖补。

符合以下条件者，可申请农民工创业奖补：

【条件】

1.创办者为广西户籍农民工，可以是市场主体的法定代表人，也可以是实际控制人（出资或入股≥50%）；

2.市场主体在鱼峰区境内完成工商、税务登记距申请奖补之日18月内（含），有固定经营场所，正常经营6个月以上，且申请奖补时仍在经营的。

3. 一次性创业奖补由市场主体法定代表人或实际控制人申请，需提交以下材料：

（1）《柳州市鱼峰区农民工创业补贴申请表》一式两份（附件1）；

（2）法定代表人或实际控制人户口簿、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两份（核原件、收复印件）；

（3）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两份（核原件、收复印件）；

（4）近6个月经营记录（开户银行流水单、购销票据、纳税单据等均可）复印件两份；

（5）由市场主体实际控制人申请奖补的，提交相关出资或入股证明（由市场主体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各两份。

第四条 农民工返乡创业专项服务补助

用于印制农民工返乡创业服务政策资料，农民工返乡创业氛围营造以及农民工返乡创业先进事迹、人物的宣传，组织开展农民工返乡创业情况摸底调查，征集农民工返乡创业项目库，委托第三方开展农民工返乡创业情况课题调研，组织召开农民工返乡创业项目推介会，对农民工返乡创业项目跟踪指导服务，购买第三方农民工创业服务项目等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服务支出。 
第五条 农民工创业大赛补助

用于农民工创业大赛系列赛事或以农民工为主创业竞赛的评审费及个人所得税，获奖选手的奖金和误工补助，印制大赛资料及制作奖牌、奖杯、证书，参赛人员、审委及工作人员赛前培训和比赛期间食宿及课酬，优秀创业项目展示，租用大赛场地、车辆及赛场布置，选拔和组织选手参加更高级创业竞赛活动，购买第三方或有关人员组织实施和保障大赛的服务，大赛宣传及氛围营造，赛后创业项目资源对接服务活动等的相关费用支出。 
第六条 其他促进农民工就业创业奖补 
（一）激励优秀农民工奖补。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工作需要，开展评选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先进个人等先进典型活动，给予农民工先进典型一定奖补激励，鱼峰区的奖补标准为5000元/人。 
奖补的申领与发放：由鱼峰区劳动保障管理服务中心审核后按规定将奖补资金拨付到农民工个人社会保障卡金融账户，如无社会保障卡金融账户可支付到其银行账户。 
（二）分层级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服务补助。用于租用农民工综合服务平台的场地，农民工综合服务设施设备购置及运行维护，农民工综合服务信息化建设，当地农民工工作宣传、评估、涉及农民工重大课题研究等分层级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服务相关费用的支出。
（三）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合服务补助。用于开展关爱关心农民工系列活动，重要节假日开展农民工慰问活动，开展农民工法律援助、心理咨询、权益维护、文化、体育活动等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合服务相关费用的支出。 
（四）其他补助。自治区文件规定的其他支出。严禁用于差旅费和日常工作经费支出。

    第七条 该《通知》下发之日起，同时《关于开展柳州市鱼峰区农民工创业就业补贴工作的通知》（鱼政人社通字〔2022〕35号）废止。
附件：柳州市鱼峰区农民工创业补贴申请表
鱼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鱼峰区财政局

                                     2023年 5 月 26 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鱼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3年 5月 26日印发
附件1

柳州市鱼峰区农民工创业补贴申请表
	申请人姓名
	
	□ 法定代表人     □ 实际控制人
	性 别
	
	年 龄
	

	身份证号
	
	户籍所在地
	

	联系电话
	
	身份证住址
	

	是否易地扶贫搬迁移民
	 □ 是    
 □ 否
	是否参加过广西农民工技能大赛
	 □ 是    
 □ 否

	营业执
照号码
	
	工商注册时间
	

	经营场

所地址
	
	吸纳就业人数
	

	开户银行
	
	账号
	

	本人承诺提供的创业材料真实有效，如提供材料不实，本人愿意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申请补

贴项目
	□农民工创业补贴申请金额：             元
	合计申请

金额（元）
	

	柳州市鱼峰区劳动保障管理服务中心

复审意见
	柳州市鱼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审核意见

	经办人：
审核人：

领导：

柳州市鱼峰区劳动保障管理服务中心（盖章）

                     年   月    日
	经办人：

审核人：
领导：
柳州市鱼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盖章）

          年    月    日    




